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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一、公辦市地重劃完成後如果財務有盈餘，按照法規應該如何處理？以地主共同負擔費用以及共享

開發利益的角度來看，這些財務盈餘支用的原則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有兩個小題，第一小題屬法規題型，依據平均地權條例及市地重劃實施辦法規定回答即可，

且屬於抵費地處理之重要內容，同學應多有準備；至於第二小題則屬評論題型，過去甚少就標售

盈餘之處理原則考過相關論述，不過可就其所提之「共同負擔費用」及「共享開發利益」兩面向

進行評論，前者為專款專用回饋當地概念，後者則為共同開發利益，應由地主共享之概念。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 講義》第二回，曾榮耀編撰，頁29。 
2.《高點‧高上土地利用法規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172。 

 

答： 
市地重劃係都市計畫區域範圍，原屬畸零細碎、形勢不整、公共設施缺乏、環境窳陋地區，重新劃分區段

址界、整理地形、興辦公共設施，使重劃後之土地皆臨路且適於建築使用，以提升都市之環境品質、增進都市

之建築發展、促進市地之經濟利用。其重劃完成後將透過標售抵費地方式抵充開發總費用，倘若財務有盈餘之

處理方式及其支用原則，茲說明如下： 

(一)財務有盈餘之處理方式 

重劃區之抵費地售出後所得價款應優先抵付重劃總費用，如有盈餘時，應以其半數撥充實施平均地權基

金，半數作為增添該重劃區公共設施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如有不足時，應由實施平均地權基金貼補

之。 
(二)盈餘支用原則 

1.共同負擔費用 
市地重劃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貸款利息等，故標售後之盈餘即應留供重劃

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用，其運用範圍如：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社區活動中心、圖書館

等，以重劃區直接受益之公共建設工程為範圍，予以專款專用，係取之於當地，而用之於當地。 
2.共享開發利益角度 
以共享開發利益而言，市地重劃開發後標售之財務盈餘，理應由參與共同開發之地主共同分享，目前將

半數全部納入平均地權基金，用之於其他地區之開發，似有討論空間。 
 
二、司法院釋字第813號解釋指出：土地所有人如因定著於其土地上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被登錄為

歷史建築，致其就該土地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受到限制，究其性質，屬國家依

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

牲，國家應予相當補償。請問這時候應該如何決定此補償數額？（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司法院解釋第813號當中特別犧牲之觀念，並進一步問到如何決定補償數額。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政相關司法院釋字、憲法法庭判決與大法庭裁定解析》第七回徵收，曾榮耀編

撰，頁23。 
2.《來勝不動產講堂》2022/06/14，曾榮耀編撰，釋字813歷史建築登錄應給予補償。 

 

答： 
因土地上之定著物經登錄為歷史建築，其土地所有人之所有權因此所受之限制，雖未剝奪人民之土地所有

權，但限制其使用、收益或處分已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亦應予土地所

有人相當之補償，始符合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其中，國家固然應予相當之補償，但此歷史建築之登錄，

並非徵收，故應不需依一般徵收補償之法理，進行相當之補償，而得以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給予相當之補償： 

(一)金錢補償：被登錄為歷史建築後，就該土地之使用而言，仍係為從來之使用；就收益言，土地所有人仍或

係因地上物之使用（指土地與地上物同所有人時）或係依從來之約定等（如：租金或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 指土地與地上物不同所有人時）而收益，即其所有權之使用及收益權能雖受有限制，但並未至剝奪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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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剝奪之程度，因而不需如同徵收給予土地市價之補償。而可就土地應有孳息收益及土地時價之影響決

定相當補償數額。 
(二)其他適當方式補償：包括減徵地價稅、免徵遺產稅或給予歷史建築所定著之土地所有人容積移轉權等，只

要是「相當之」補償，不一定要給予金錢補償。  

綜上所述，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立法者自有形成自由。 

 
三、近年政府積極推動不動產大量估價統計模型，似乎希望能夠透過模型直接推估各筆土地的價格。

直接推估各筆土地價格與現行區段地價制度，在估價概念上最大的差異為何？另外，前述估價

制度的可能改變，對於地政機關查估地價的責任，可能會有如何的轉變？（25分） 

試題評析 考大量估價觀念，針對區段地價與各宗土地估價進行比較。 

考點命中 《不動產估價（財務分析）》，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9-55，第53題。 

 

答： 
(一)區段地價估價法與直接推估各筆土地價格之估價概念差異 

1.區段地價估價法 
係按地價相近、區段相連、使用性質相近之地區，劃分為同一區段，再就同一區段內蒐集之實例價格中

位數，訂其區段價格。估計區段地價後，由地價查估人員編造地價評議表，交由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當

年度區段地價。其同時估計大量土地之價格，以致區段內土地價格皆相同，忽略土地個別因素影響而產

生公平合理問題。亦即將區內各筆土地條件視為相等，僅能反映區段與區段間的差別性，而忽略影響各

宗土地的個別因素。 
2.直接推估各筆土地價格 
透過大量估價模型，以科學化、客觀化及自動化方式查估地價，直接針對宗地進行直接估價，可求得個

別宗地之價格。 
(二)地政機關查估地價責任之轉變 

1.區段地價估價法 
地價區段之劃分，對於地價計算將有決定性影響，易受人為主觀判斷影響，缺乏客觀性。因此，區段地

價法原則著重在地價區段劃分，而並非著重於對估價技術與方法的理解及專業素養，估價人員容易有倚

賴過去估價的習慣，依循前年之土地價格為標準之受到個人行為模式影響之情形。 
2.大量估價統計模型 
結合大數據科技與空間資訊技術，利用現有大量實價登錄資料，以電腦大量估價統計模型進行各筆土地

價格之推估，因而對於地政機關查估地價責任要求更科學化、客觀化及自動化，對於估價技術與方法之

專業素養相較於區段地價估價法將更為要求。 
 
四、有學者認為，對非自住住家房屋課徵較高的房屋稅稅率（俗稱的囤房稅），可以迫使多屋者出

售部分房屋，引導房價下跌。請說明此類論述的邏輯為何？你認為發生的可能性高嗎？為什

麼？（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考今年最夯的囤房稅，與預期相同，並請同學評析是否能確實改善不動產市場房價過高問

題，而此部分原則從供需法則切入論述，分別從供給面與需求面進行討論，邏輯上可增加供給、

減少投機需求。然而，不動產市場影響因素眾多，且非完全競爭市場，而投機需求旺盛，並不易

出現價格下跌情形。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 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63-64。 

 

答： 
囤房稅係對持有多屋（囤房）者加重其非自住房屋之房屋稅課徵稅率，亦即針對擁有過多房屋者課徵較重

的房屋稅。 

(一)引導房價下跌之邏輯 
囤房稅引導房價下跌之論述邏輯，係依據市場機制，價格與數量係由供給與需求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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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給增加：由於囤房稅係針對非自住之多屋者加稅，導致囤房者持有成本增加，故會促使其出租或出售，

進而增加房屋供給，依據供需法則，當市場有效供給增加則會呈現價格下跌之反應。 
2.需求減少：由於多屋者持有稅負加重，將縮減未來利潤，故會使投資客卻步，減少投機需求，依據供需

法則，將呈現需求減少而價格下跌之反應。 
(二)認為可能性不高，理由說明如下： 

1.由於囤房稅僅提高房屋稅率，而未同步檢討現行偏低之房屋稅基(房屋現值)，與轉售利得相比，其稅負增

加有限，故投資者仍不會釋出。 
2.因空屋轉出租有利，且可轉嫁給租屋者，出租投資報酬率提高，進而會買更多房來出租獲利，於需求增

加下，反而可能導致房價上漲。 
3.提高持有成本效果僅對長期持有者影響較為顯著，反而對於短期轉售的投機者，因持有年限較短，故稅

負增加有限。 
4.多屋者(3戶以上者)並未占住家用房屋總量非常高之比例，故釋出之供給量仍然有限。 
5.不動產市場投機需求旺盛，故僅會促使投資者試圖找尋稅負較低(持有成本負擔較輕)之標的投機，供給量

增加有限： 
(1)新屋轉為投資中古屋。 
(2)大坪數轉為小坪數。 
(3)市區轉往郊區。 
(4)高稅率縣市轉往低稅率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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